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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月
上
路
之
保
險
新
制

 

壽
險
業
「
宣
告
利
率
平
穩
機
制
」
七
月
一
日
上
路
，
金
管

會
要
求
利
變
型
保
單
的
宣
告
利
率
需
回
歸
實
際
報
酬
率
並
扣

除
信
用
風
險
、
避
險
風
險
與
必
要
成
本
；
若
宣
告
利
率
愈
高
，

回
饋
給
保
戶
就
要
愈
多
，
準
備
金
也
要
愈
多
，
且
保
險
公
司

不
得
銷
售
虧
錢
保
單
。

 
利
變
型
保
單
會
有
宣
告
利
率
與
預
定
利
率
，
宣
告
利
率
是

保
險
公
司
收
取
保
費
後
，
去
投
資
所
得
到
的
報
酬
率
，
扣
除

成
本
及
費
用
後
對
外
宣
告
，
但
宣
告
利
率
並
非
保
單
的
固
定

利
率
或
保
證
利
率
，
每
月
或
每
年
都
會
變
動
；
預
定
利
率
可

視
為
保
單
最
低
保
證
收
益
率
，
當
宣
告
利
率
超
過
預
定
利
率
，

保
戶
可
以
有
額
外
增
值
回
饋
金
。
過
去
壽
險
業
會
用
歷
史
投

資
報
酬
率
拉
高
宣
告
利
率
吸
客
，
但
保
險
局
認
為
，
如
此
並

未
反
映
現
行
市
場
的
投
資
水
準
與
未
來
投
資
風
險
，
且
因
應

壽
險
將
接
軌IF

R
S

 1
7

，
宣
告
利
率
愈
高
恐
讓
壽
險
財
務
缺

口
擴
大
。

 

此
外
，
「
人
壽
保
險
商
品
死
亡
給
付
對
保
單
價
值
準
備
金

（
保
單
帳
戶
價
值
）
之
最
低
比
率
規
範
」
，
亦
於
七
月
一
日

生
效
，
未
來
壽
險
保
單
將
提
高
保
障
成
分
，
並
降
低
儲
蓄
比

重
，
且
必
須
符
合
最
低
死
亡
保
障
門
檻
比
率
規
定
。

 

根
據
保
險
局
公
布
各
年
齡
需
符
合
的
死
亡
保
障
最
低
比

率
，
如
被
保
險
人
十
六
歲
以
上
、
三○

歲
以
下
，
死
亡
保
障

比
率
不
得
低
於
一
九○

％
；
三
一
歲
以
上
至
四○

歲
以
下
降

為
一
六○

％
；
四
一
歲
以
上
至
五○

歲
為
一
四○

％
；
五
一

歲
以
上
至
六○

歲
為
一
二○

％
；
六
一
歲
以
上
至
七○

歲
為

一
一○

％
；
七
一
歲
以
上
至
九○

歲
為
一○

二
％
；
九○

歲

以
上
者
必
須
維
持
一○

○

％
。
若
以
同
樣
的
保
費
估
算
，
未

來
儲
蓄
成
分
降
低
後
，
保
戶
可
以
買
到
更
多
的
保
額
，
且
不

同
年
齡
保
戶
都
要
支
付
一
定
的
壽
險
保
障
費
用
，
可
讓
保
險

真
正
回
歸
保
障
本
質
，
也
會
讓
保
險
公
司
財
務
結
構
更
穩
健
。
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也
可
接
受
行
動
支
付

 

隨
著
數
位
經
濟
發
展
，
行
動
支
付
近
年
已
成
為
全
球
發
展

趨
勢
，
財
政
部
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為
達
成
二○

二
五
年
我

國
行
動
支
付
比
率
達
九○

％
目
標
，
財
政
部
頒
訂
「
小
規
模

營
業
人
導
入
行
動
支
付
適
用
租
稅
優
惠
作
業
規
範
」
，
鼓
勵
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加
入
行
動
支
付
的
行
列
，
申
請
核
准
之
營
業

人
自
核
准
之
當
季
至
二○

二
五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，
不

論
營
業
額
多
寡
，
仍
由
主
管
稽
徵
機
關
查
定
其
每
月
銷
售
額
，

按
稅
率
一
％
課
徵
營
業
稅
。

 

該
局
說
明
，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導
入
行
動
支
付
，
除
營
業
稅

可
申
請
維
持
適
用
一
％
優
惠
外
，
也
可
結
合
行
動
支
付
業
者

廣
告
效
益
，
提
高
銷
售
額
增
加
經
營
效
率
。
消
費
者
只
要
綁

定
信
用
卡
、
銀
行
帳
戶
、
電
子
錢
包
，
透
過
手
機
掃
描
條
碼

或
感
應
，
就
可
完
成
消
費
支
付
，
口
袋
不
用
再
塞
銅
板
、
紙

鈔
，
也
不
須
帶
信
用
卡
出
門
，
快
速
又
便
利
。
且
適
逢
嚴
重
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期
間
，
維
持
適
當
社
交
距
離
，
以
行
動
支

付
代
替
現
金
支
付
也
可
減
少
接
觸
之
風
險
，
有
助
防
疫
。

 
民
眾
如
想
知
道
已
獲
核
准
適
用
租
稅
優
惠
之
小
規
模
營
業

人
名
單
及
可
接
受
行
動
支
付
種
類
，
可
至
財
政
部
稅
務
入
口

網
（h

ttp
s
://w

w
w

.e
ta

x.n
a

t.g
o
v
.tw

）
「
線
上
服
務
／
公

示
資
料
查
詢
／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導
入
行
動
支
付
適
用
租
稅
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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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
資
料
查
詢
」
項
下
查
詢
。

綜
所
稅
試
算
通
知
書
於
申
報
期
限

前
繳
稅
或
回
覆
確
認

 
二○
一
九
年
度
綜
合
所
得
稅
結
算
申

報
及
繳
納
期
間
展
延
為
二○

二○

年
六
月

三
十
日
；
國
稅
局
於
日
前
以
掛
號
方
式
寄

發
稅
額
試
算
通
知
書
及
相
關
書
表
，
或
以

郵
簡
（
平
信
投
遞
）
通
知
憑
證
（
自
然
人

憑
證
、
電
子
憑
證
、
健
保
卡+

密
碼
、
台

灣
行
動
身
分
識
別
）
使
用
者
自
行
至
財
政

部
電
子
申
報
繳
稅
服
務
網
站
下
載
試
算
書

表
，
請
民
眾
留
意
收
信
。

 

高
雄
國
稅
局
提
醒
，
民
眾
收
到
繳
款

書
、
繳
稅
取
款
委
託
書
或
確
認
申
報
書
於

二○

二○
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前
繳
稅
或
回
覆

確
認
，
即
完
成
本
年
度
綜
合
所
得
稅
申
報
，

請
民
眾
依
限
辦
理
。

  

依
收
到
紙
本
試
算
通
知
書
或
郵
簡
通
知

書
分
類
，
回
覆
方
式
如
下
表
。 

 

該
局
提
醒
，
若
自
然
人
憑
證
因
使
用
期

限
到
期
無
法
下
載
，
請
逕
洽
各
發
證
單
位

辦
理
展
期
。

節
水
愛
地
球

 

節
水
就
是
愛
地
球
！
經
濟
部
水
利
署

推
進
節
水
工
作
一
直
不
遺
餘
力
，
透
過
細

緻
節
水
管
理
、
輔
導
廠
商
加
強
節
水
、
推

動
省
水
產
品
普
及
化
、
立
法
通
過
馬
桶
及

洗
衣
機
未
具
省
水
標
章
不
得
銷
售
，
二○

一
九
年
六
月
迄
今
節
水
已
逾
六
•
三
億
噸
，

相
當
於
一
座
曾
文
水
庫
容
量
。
水
資
源
攸

關
國
家
社
會
永
續
發
展
，
節
約
用
水
能
降

低
缺
水
風
險
，
減
少
廢
污
水
排
放
，
保

護
環
境
，
水
利
署
呼
籲
全
民
一
起
來
節

水
。 

   

水
利
署
指
出
，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可
以

透
過
一
些
簡
單
的
方
法
輕
鬆
省
水
，
如

淋
浴
代
替
泡
澡
、
洗
米
洗
菜
水
用
來
洗

地
板
及
澆
花
等
。
值
此
疫
情
期
間
，
水

利
署
更
提
倡
「
防
疫
節
水
隨
手
做
，
更

要
關
緊
水
龍
頭
」
，
勤
加
洗
手
防
疫
的

同
時
，
也
要
留
意
用
水
後
水
龍
頭
是
否

關
緊
，
防
疫
洗
手
不
可
少
、
節
約
用
水

也
落
實
。

  

水
利
署
表
示
，
政
府
各
機
關
應
帶
頭

節
水
作
為
全
民
表
率
，
故
每
年
度
評
比

政
府
機
關
及
學
校
節
水
，
二○

一
九
年

相
較
二○

一
八
年
評
比
期
間
用
水
量
，

節
水
即
達
二
六
七
萬
噸
；
在
產
業
節
水

上
，
主
動
進
廠
輔
導
廠
商
提
升
用
水
效

率
，
年
度
節
水
績
優
產
業
、
商
業
及
節

水
達
人
，
由
經
濟
部
公
開
頒
獎
表
揚
，

作
為
各
界
的
典
範
，
二○

一
九
年
產
業
節

水
效
益
逾
六
六
七
萬
噸
。

 

為
鼓
勵
消
費
者
選
用
省
水
產
品
，
落
實

全
民
效
率
節
水
並
促
進
業
界
研
發
省
水
器

材
，
水
利
署
自
一
九
九
八
年
開
始
推
動
省

水
標
章
制
度
，
目
前
計
有
十
一
項
產
品
。

分類 案件類型 如何辦理

符合稅額

試算資格

收到紙本

試算通知書

繳稅案件 申報期間內繳稅完畢即完成申報

退稅案件

1. 書面回覆

2. 撥打 0800-000-321 免付費電話語音回覆 ( 退 

   稅案件限沿用本人上年度帳號 )

不繳不退

3. 線上回覆確認 ( 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  

    站 )

4. 掃描試算通知書上 QR-code 完成確認申報

未收到

通知書
繳稅案件

未收到通知書者，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申請補發，
再依前述方式辦理回覆確認；或辦理網路申報

收到郵簡

通知書

退稅案件 收到郵簡通知書者，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
務網站以憑證下載試算通知書及相關書表，再依
前述方式辦理回覆確認不繳不退

不符合稅額試算資格 請辦理網路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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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中
，
一
段
式
、
兩
段
式
馬
桶
及
洗
衣
機

等
三
項
產
品
更
進
一
步
區
分
為
金
級
及
普

級
兩
種
，
並
於
五
月
將
「
沖
水
小
便
器
」
列

為
下
一
項
實
施
分
級
項
目
。
此
外
，
省
水

標
章
產
品
銷
售
於
二○

一
八
年
由
自
願
性

調
整
為
與
強
制
性
並
行
，
更
大
幅
提
升
節
水

成
效
，
截
至
去
年
底
，
省
水
標
章
使
用
數

量
達
二
九
七
•
七
萬
枚
，
年
節
水
量
也
達

二
六
五
八
萬
噸
。

二○

二○

年
房
屋
標
準
價
格
及

相
關
作
業
規
定

 

台
北
市
府
為
了
逐
步
實
現
居
住
正
義
的

理
念
，
積
極
研
議
房
屋
稅
制
改
革
，
該
市
不

動
產
評
價
委
員
會
已
於
日
前
開
會
決
議
多

項
房
屋
稅
調
整
措
施
，
包
括
全
國
單
一
且
自

住
房
屋
、
包
租
代
管
社
會
住
宅
及
公
益
出
租

房
屋
可
減
半
課
稅
等
，
將
自
二○

二○

年
七

月
一
日
起
實
施
，
影
響
二○

二
一
年
五
月
開

徵
的
房
屋
稅
。

  

台
北
市
稅
捐
處
說
明
，
本
次
在
兼
顧
稅
制

合
理
的
前
提
下
，
適
度
反
映
民
意
，
並
提
案

提
報
不
動
產
評
價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經
會
議
決

議
調
整
重
點
如
下
：

  

一
、
加
強
保
障
市
民
居
住
權
益
，
就
全
國

單
一
自
住
房
屋
稅
基
折
減
提
高
為
五○

％
，

相
當
實
質
稅
率
降
為○

•
六
％
，
預
估
這
次

的
調
降
受
惠
戶
數
約
二○

萬
戶
。

  

二
、
包
租
代
管
社
會
住
宅
房
屋
比
照
單
一

自
住
房
屋
折
減
其
房
屋
稅
基
五○

％
，
相
當

實
質
稅
率
降
為○

•
六
％
，
公
益
出
租
於
符

合
都
發
局
規
劃
條
件
亦
得
比
照
，
預
估
調
降

嘉
惠
戶
數
約
一
•
七
萬
戶
。

  

三
、
因
應
高
齡
化
社
會
及
行
動
不
便
者
之

生
活
需
求
，
打
造
無
障
礙
友
善
環
境
，
電
梯

設
置
需
求
日
益
普
遍
。
故
除
違
章
建
築
外
之

五
層
樓
以
下
設
有
電
梯
將
不
再
加
價
課
徵

房
屋
稅
，
預
估
調
降
受
惠
戶
數
約
一
•
七
萬

戶
。

  

四
、
現
行
規
定
以
房
地
總
價
在
八○

○
○

萬
元(

含
車
位
價)

以
上
，
作
為
高
級
住
宅

認
定
標
準
之
一
，
考
量
住
屋
價
格
與
停
車
位

價
格
不
同
，
不
同
坪
數
大
小
所
需
合
理
停
車

位
數
有
別
，
且
考
量
標
準
高
級
住
宅
概
念
，

故
本
次
修
正
為
房
屋
總
面
積
（
不
含
停
車

位
）
在
八○

坪
以
下
者
，
二
個
以
下
停
車

位
價
應
計
入
房
地
總
價
；
超
過
八○

坪
在

一
六○

坪
以
下
者
，
三
個
以
下
停
車
位
價
應

計
入
；
超
過
一
六○

坪
者
，
四
個
以
下
停
車

位
價
應
計
入
。
其
餘
超
過
部
分
之
停
車
位
不

計
入
。

  

五
、
北
市
近
年
推
動
各
項
公
共
建
設
，

如
：
東
西
區
門
戶
計
畫
、
社
會
住
宅
、
優
化

綠
色
運
輸
，
帶
動
周
邊
經
濟
。
另
就
捷
運
、

學
校
、
公
園
、
市
場
等
設
施
眾
多
，
環
境
優

良
，
生
活
機
能
完
善
路
段
，
以
及
商
業
較
為

熱
絡
路
段
，
予
以
調
升
路
段
率
。
部
分
路
段

因
商
業
活
動
漸
趨
沒
落
，
或
原
路
段
率
與
周

邊
路
段
相
較
偏
高
，
將
予
調
降
。
決
議
北
市

總
路
段
數
一
三
五
一
條
中
，
調
升
四
四
二
條

路
段
、
調
降
九
條
路
段
，
其
餘
路
段
維
持
原

標
準
。
預
估
影
響
戶
數
約
三
六
•
七
萬
戶
。

  

該
處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為
落
實
量
能
課
稅
原

則
，
決
議
維
持
新
標
準
單
價
房
屋
現
行
緩
漲

機
制
。
符
合
全
國
單
一
自
住
房
屋
透
過
稅
基

折
減
五○

％
，
盼
能
減
輕
更
多
家
庭
負
擔
，

以
落
實
「
房
子
是
用
來
住
」
之
理
念
，
透
過

房
屋
稅
制
的
合
理
公
平
，
健
全
房
屋
市
場
，

逐
步
實
現
居
住
正
義
。


